2010年静安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体育特长生招生实施方案
根据《静安区2010年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入学工作实施指导意见》要求，对今年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体育特招工作提出以下实施方案： 

一、特招资格

1、小学新生：

（1）专业成绩必须经过一年以上体育专项训练并经过体育部门确认有培养前途的学生。

（2） 符合新生入学资格。

2、小学升初中六年级：

（1）专业成绩必须经过一年以上体育专项训练并在市级比赛中取得前八名，经过体育部门确认有培养前途的学生。

（2）文化成绩必须符合小学生毕业资格。

二、操作细则

1、区组织机构：

由区教育局、区体育局共同组成特招小组，负责监督和审核体育特招工作。

2、特招程序：

本人申请——原校推荐——测试——意向录取——监督审核——录取六个环节

（1）本人申请：由体育专项特长生根据特招条件提出申请。

（2）推荐：原就读学校和少体校负责审核、推荐符合特招资格的运动员，并填写好《体育特招推荐表》加盖公章于5月8日到区初中特招学校报名。

（3）测试：由特招初中学校对推荐材料进行初审后发出测试通知，于5月15日组织特长测试。

（4）意向录取：录取学校根据对口项目特招人数，按测试结果进行意向录取，加盖公章后于5月27日报区体育特招小组办公室（区教育局体卫艺科）。有特殊情况，请作书面说明。

（5）审核：区体育特招小组办公室5月31日将意向录取学生材料进行审核，加盖公章后备案。

（6）录取：凡符合特招资格的学生，6月3日由特招初中学校统一收取《告知书》。

（7）退出情况说明：

凡是退出运动队不参加体育训练和比赛的学生，按照区教育局规定，一律在原校原班级就读。

3、注意事项：

体育特招工作严格遵守区各项招生工作纪律，恪守公平公正公开原则。并按照规定的时间节点进行，环环相扣，有序推进。
备注：小学特招实施细则参照初中，日程安排下附
2010年静安区小学体育特长生招生日程安排

5月8日     体育特长生报名及特长测试

5月12日    特招校将体育类招生名单和表格材料报局体卫艺科

5月20日    体育特长生报到，学校收取《告知书》

5月27日    特招学校正式录取名单报局体卫艺科。

静安区教育局

                                                 2010年4月

2010年区体育局布局小学、初中特招人数

1、小学：*招生数为各校招生计划数上限
西三： （游泳）8人；

一附小：（篮球）男4人，（游泳）6人，（围棋）2人，共12人；

一中心：（三棋）6人，（篮球）4人，共10人；

威三： （国际象棋）2人；

市西： （篮球）4人；

爱国学校：（排球）4人；

万小： （田径）4人。

2、初中：*招生数为各校招生计划数上限

民立中学：（游泳）10人；

华模中学：（击剑）4人，（篮球）4人，共8人；

市西初级：（篮球）男6人；

育才初级：（射击）4人； 

七一中学：（手球）男4人，（武术）2人，共6人；

市一中学：（田径）2人，（射箭）2人，共4人；
爱国学校：（排球）女4人；

培明中学：（射箭）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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